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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一、根据党章第十二条的规定，决定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议题是： 

  １、讨论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 

  ２、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共一千人左右： 

  １、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２、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４、不是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

团体的主要负责人； 

  ５、十二大以来在经济、政法、外交、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

条战线作出重大贡献的党员，特别是中青年党员。名额由中央分配给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并由他们召开党委或党组扩大会

议推选，报中央审批。 

  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都有表决权、选举权。 

  四、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迎接党的全国

代表会议的胜利召开而奋斗！ 

  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党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

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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